
聯合國維持和平行動的變遷與發展－波士尼亞案例之研究 

論文摘要 

面對無休止的區域衝突，和平維持成爲聯合國最關心的問題。在國際衝突頻

繁的今天，聯合國的維持和平行動十分引人矚目。因此，筆者希望能從研究聯合

國的維持和平行動中，發現其中所可能存在的問題或相似處，做為將來研究聯合

國維持和平行動的參考資料。 

由於世界上仍存在著各種衝突及複雜的利益糾葛，因此，維持和平行動已經

成為聯合國維護國際職能的一個不可或缺的手段，以使國際關係正常化。為此，

其行動已從傳統的監督停火、居中斡旋，擴大到開展預防性外交、維持和平與重

建和平，相關的行動也為之擴大，更引人注意的對於和平維持觀念的修正。如擴

大的維持和平部隊及第三類的維持和平行動，同區域組織的維持和平部隊合作，

監督和平協定的執行；維持和平衝突後的「締造和平」；而維持和平行動所執行

的任務範圍，除了傳統的軍事觀察任務外，更大幅擴張了。 

國際社會只相信實力，這種調整在國際上有其行事模式，隨著時空環境的變

化和國際社會的需要而有所改變。維持和平行動的任務增加，目的改變，進而執

行和平協議，強制恢復或重建和平秩序，已成為聯合國維持和平的新趨勢，但無

論聯合國維持和平如何變遷與發展，它還是需要依靠各會員國支持的。 

我們了解聯合國維持和平行動的演變過程，有利於準確把握維持和平行動的

走向。由於，聯合國宗旨為：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；並爲此目的：採取有效集體

辦法，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，制止侵略行爲或其他和平之破壞；因此，

應規定聯合國與區域組織的合作應在《憲章》的框架內解決，聯合國應發展出屬

於聯合國自己的「固定模式」與反應，以維持國際的安全與和平。 

然自波士尼亞內戰爆發後，聯合國必須在大國一致下作成決議；必需靠調

解、談判的進行及協議來達成目標；維持和平與調解應該是同步進行和平解決衝

突的；但是，波士尼亞危機還是變成戰爭了，這顯示主要問題出在調解、談判及

協議的進行，而不是維持和平行動失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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論文摘要 

以本論文波士尼亞個案而言，聯合國介入波士尼亞問題的過程中，制約因素

是多種多樣的，這些因素之所以會發揮作用，主要還在於美國缺乏足夠的意願去

協助解決紛爭。事實上，這些制約因素是在特定的歷史條件下所產生的，國際環

境的變化及聯合國內外在因素的變化，無疑會使一些制約因素變的不再重要。但

是，一些重要因素在今後仍然存在；所以，從整體上考察美國外交政策，對美國

維持和平政策的研究是有必要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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